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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國際學術暨交流活動補助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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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年 06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1 年 07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1 年 10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年 05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年 08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4 年 08 月 0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4 年 10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6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8 年 09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8 年 10 月 01 日北醫校秘字第 1080003452 號令修正，全文 8 條 

 
 

第一條 （目的） 

本校為鼓勵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，特訂定「臺北醫學大學國際

學術曁交流活動補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（適用範圍及補助對象） 

下列國際學術暨交流活動，本校活動主辦單位得依本辦法規定申

請補助： 

一、 邀請境外學者來校演講或短期授課。 

二、 接待境外交換/見實習生。 

三、 辦理學生境外見實習分享會。 

第三條 （申請方式、申請條件與補助內容） 

本補助得由活動主辦單位之教職員提出申請，經其所屬各級單位

同意後提交國際事務處審核小組審核，申請條件與補助內容如下：  

一、 邀請境外學者來校公開演講或短期授課： 

(一) 申請條件：活動主辦單位須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後，

始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請。 

(二) 補助內容：補助項目以受邀人之國際機票或演講費用

為原則，惟如該活動已獲校外單位同樣項目之補助（例

如：機票或演講鐘點費用），申請人可提出該申請案其

他項目之等額補助（例如：住宿費或餐費）。補助金額

規定如附件一「邀請境外學者來校演講或短期授課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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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金額對照表」。 

二、 接待境外交換/見實習生： 

(一) 申請條件：凡接待境外學術機構之學生及人員，並進

行交換或見實習超過 5 個工作日（含）以上者得提出

申請。 

(二) 補助內容：補助項目以國內活動費用為限，補助金額

規定如附件二「接待境外交換/見實習生之補助金額對

照表」。 

三、 辦理本校學生境外見實習分享會： 

(一) 申請條件：凡辦理本校學生境外見實習分享會活動者

得提出申請。 

(二) 補助內容：以新台幣 3,000 元/場為上限，補助僅限於

支應活動餐飲費用。 

補助內容為實報實銷，申請人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相關單

據提交國際事務處，由國際事務處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核銷。 

第四條 （審核小組） 

前條審核小組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，含主任委員一名，任期兩年，

由國際事務處研提名單，陳請校長圈選聘任之。 

審核小組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，進行補助案件之審核。必要時，

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五條 （審核標準） 

本辦法之補助金額得依當年度國際事務處經費預算，由審核小組

核定之。 

補助審核標準以當年度教育部頒訂之「教育部編列基準表」及行

政院訂頒之「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、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

付費用最高表準表」為基準。 

邀請境外學者來校公開演講或短期授課，其演講或授課活動未開

放主辦單位以外人員參加者，原則不予以補助。 

相關作業時程依附件三「審核時程表」辦理。 

第六條 （取消資格） 

經審核小組通過核發補助者，若有審核小組認定得取消補助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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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本校得取消其受補助資格，並追回已核發之補助。 

第七條 （未盡事宜） 

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。 

第八條 （核決權限） 

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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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邀請境外學者來校演講或短期授課之補助金額對照表 

邀請境外學者來校演講或短期授課 （須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） 

 演講時數 來回經濟艙機票 鐘點費 

已獲校外單

位補助者 

10 小時（含）

以下 

不予補助 2,400 元/時 

演講時數補助以不超

過 15 小時（含）為原

則 

10 小時以上 全額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 

未獲校外單

位補助者 

10 小時（含）

以下 

不予補助 2,400 元/時 

演講時數補助以不超

過 15 小時（含）為原

則 

10 小時以上 半額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 

 

附件二 接待境外交換/見實習生之補助金額對照表 

接待境外交換/見實習生對照表 （相關國內活動費用） 

人數 

天數 

 

1 – 5 人 

 

6 – 10 人 

 

11 人以上 

5 天至 13 天 4,000 6,000 10,000 

14 天至 21 天 6,000 8,000 20,000 

22 天以上 8,000 10,000 30,000 

 

附件三 審核時程表 

 

活動發生起始時間 受理收件截止日期 審查月份 

2月~7月 5月 15日 6 月 

8月~次年 1月 10月 15日 11 月 


